
 
立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離 島 渡 輪 航 線 的 服 務 及 票 價 調 整  
 

目 的  
 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六 條 主 要 離 島 渡 輪 航 線 延 續 牌 照 、

票 價 調 整 及 服 務 水 平 事 宜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按 照 政 府 既 定 政 策 ，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應 由 私 營 機 構 根 據 審 慎

商 業 原 則 經 營，以 增 加 營 運 效 益。六 條 主 要 離 島 渡 輪 航 線 1財 務 上

不 可 行，但 它 們 基 本 上 是 離 島 唯 一 的 交 通 工 具 2。因 此 ，政 府 有 需

要 為 這 些 離 島 渡 輪 航 線 制 定 特 別 協 助 措 施 。 在 推 展 相 關 工 作 時 ，

我 們 的 主 要 原 則 包 括 ：  
 

(一 )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應 由 私 營 機 構 根 據 商 業 原 則 經 營 ；  
 

(二 ) 須 維 持 長 遠 的 財 務 可 行 性 及 票 價 穩 定 ； 以 及  
 

(三 ) 須 審 慎 運 用 公 帑 ， 而 乘 客 亦 應 承 擔 適 度 責 任 。  
 
3. 政 府 在 2013 年 5 月 24 日 舉 行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匯 報 政 府 就

2011年 起 向 六 條 主 要 離 島 渡 輪 航 線 提 供 的 特 別 協 助 措 施 所 進 行 的

中 期 檢 討 (“中 期 檢 討 ”)結 果 及 在 下 一 牌 照 期 (即 2014年 年 中 至 2017
年 年 中 )的 建 議 安 排 ， 包 括 ：  
 

(一 ) 在 上 文 第 二 段 列 出 的 主 要 原 則 的 基 礎 上 ， 維 持 現 行

的 特 別 協 助 措 施 政 策 ， 並 因 應 成 本 上 漲 而 適 度 上 調

金 額 上 限 ；   
 

(二 ) 基 於 現 行 營 辦 商 提 供 的 服 務 大 致 令 人 滿 意 ， 及 考 慮

到 六 條 航 線 經 營 困 難 ， 即 使 進 行 公 開 招 標 ， 入 標 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六 條 主 要 離 島 渡 輪 航 線 包 括「 中 環 – 長 洲 」、行 走「 坪 洲 – 梅 窩 – 芝 麻 灣 – 長

洲 」的 橫 水 渡 、「 中 環 – 梅 窩 」、「 中 環 – 坪 洲 」、「 中 環 – 榕 樹 灣 」及「 中 環 –

索 罟 灣 」 航 線 。  
2
  有 對 外 陸 路 網 路 連 接 的 離 島 只 得 大 嶼 山 ， 但 其 跨 區 陸 路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有 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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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列 的 條 件 可 能 不 符 理 想 ， 甚 或 會 提 出 大 幅 加 價 ，

政 府 認 為 以 延 續 現 有 牌 照 方 式 維 持 六 條 航 線 服 務 可

取 ； 以 及  
 

(三 ) 政 府 預 計 在 實 施 上 述 建 議 安 排 後 ， 六 條 航 線 在 下 一

個 三 年 牌 照 期 的 財 務 可 行 性 會 得 到 更 佳 的 保 證 。 如

現 行 渡 輪 營 辦 商 提 出 加 價 申 請 ， 政 府 會 做 好 把 關 工

作 。  
 
詳 情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文 件 CB(1)1059/12-13(05)。  
 
4. 委 員 會 支 持 上 述 建 議 ，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遂 於 2013 年 7
月 5 日 的 會 議 批 准 撥 款 合 共 約 一 億 九 千 萬 元 ， 繼 續 為 六 條 主 要 離

島 渡 輪 航 線 在 2014 年 年 中 至 2017 年 年 中 的 三 年 牌 照 有 效 期 內 提

供 特 別 協 助 措 施 ， 以 提 高 這 些 服 務 長 遠 的 財 務 可 行 性 及 減 輕 票 價

加 幅 對 乘 客 的 負 擔 。 詳 情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文 件 FCR(2013-14)26。  
 
 
六 條 主 要 離 島 渡 輪 航 線  
 
延 續 牌 照 安 排  
 
5. 2013 年 8 月，運 輸 署 收 到 六 條 主 要 離 島 渡 輪 航 線 兩 家 現 行

營 辦 商，即 新 世 界 第 一 渡 輪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(“新 渡 輪 ”)及 港 九 小 輪 控

股 有 限 公 司 轄 下 的 三 家 附 屬 公 司 (“港 九 小 輪 ”)的 續 牌 申 請 。  
 
6. 考 慮 到 上 述 中 期 檢 討 的 結 果 、 立 法 會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六 條 航

線 的 牌 照 始 自 2011 年 年 中，而 再 次 延 續 牌 照 三 年 仍 符 合 總 計 不 得

超 過 十 年 的 規 定，運 輸 署 根 據《 渡 輪 服 務 條 例 》第 29(2)條 的 規 定，

批 准 延 續 六 條 航 線 的 現 有 牌 照 ， 為 期 三 年 。「 中 環 –梅 窩 」 航 線 延

續 後 的 牌 照 已 由 2014 年 4 月 1 日 起 生 效，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為

止；而 另 外 五 條 航 線 延 續 後 的 牌 照 則 由 2014 年 7 月 1 日 起 生 效 ，

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為 止 。 詳 情 如 下 ：  
 

航 線  獲 延 續 牌 照 三 年 的  
渡 輪 營 辦 商  

「 中 環 –長 洲 」  
「 坪 洲 –梅 窩 –芝 麻 灣 –長 洲 」

橫 水 渡  

新 世 界 第 一 渡 輪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 



3 
 

航 線  獲 延 續 牌 照 三 年 的  
渡 輪 營 辦 商  

「 中 環 –梅 窩 」  
「 中 環 –坪 洲 」  港 九 小 輪 有 限 公 司 3 
「 中 環 –榕 樹 灣 」  Islands Ferry Company Limited3 
「 中 環 –索 罟 灣 」  城 永 有 限 公 司 3 

 
票 價 調 整  
 
7. 兩 家 渡 輪 營 辦 商 在 延 續 後 的 三 年 牌 照 期 內 會 維 持 現 時 六 條

主 要 離 島 渡 輪 航 線 的 服 務 水 平 。 渡 輪 營 辦 商 同 時 表 示 ， 雖 然 政 府

繼 續 提 供 特 別 協 助 措 施 ， 但 油 價 長 期 處 於 高 水 平 ， 以 及 近 年 海 上

從 業 員 薪 酬 大 幅 增 加 ， 票 價 仍 有 壓 力 。 因 此 ， 兩 家 渡 輪 營 辦 商 在

續 牌 申 請 中 分 別 提 出 在 延 續 後 牌 照 期 內 加 價 大 約 百 分 之 十 。  
 
8. 運 輸 署 在 處 理 上 述 加 價 申 請 時 ， 是 以 上 文 第 二 及 第 三 段 所

列 出 的 基 本 原 則 和 整 體 安 排 為 基 礎 ， 並 考 慮 了 以 下 因 素 ， 包 括 ：  
 

(一 ) 渡 輪 營 辦 商 的 財 政 狀 況 ；  
 

(二 ) 渡 輪 營 辦 商 的 服 務 表 現 ；  
 

(三 ) 營 運 成 本 的 增 幅 ；  
 

(四 ) 公 眾 的 負 擔 能 力 和 對 建 議 加 幅 接 受 程 度 ； 以 及  
 

(五 ) 營 辦 商 可 採 取 的 其 他 改 善 財 務 狀 況 措 施 ， 例 如 開 源

節 流 的 措 施 。  
 
9. 運 輸 署 理 解 離 島 居 民 非 常 關 注 離 島 渡 輪 服 務 的 票 價 。 該 六

條 航 線 的 現 有 票 價 於 2011 年 年 中 起 生 效 。 在 過 去 兩 年 半 (即 2011
年 7 月 至 2014 年 1 月 )的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累 積 增 幅 為 百 分 之

十 一 點 一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全 港 家 庭 住 戶 入 息 中 位 數 過 去 兩 年 (即 由

2011 年 第 三 季 至 2013 年 第 三 季 )增 幅 為 百 分 之 十 二 點 五 。  
 
10. 運 輸 署 仔 細 評 核 了 渡 輪 營 辦 商 所 提 交 的 財 務 資 料 及 數 據 ，

包 括 營 辦 商 須 面 對 油 價 高 企 和 員 工 薪 酬 開 支 對 營 運 成 本 的 影 響 ；

署 方 亦 已 計 及 預 計 以 實 報 實 銷 原 則 在 未 來 三 年 將 發 還 予 渡 輪 營 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 港 九 小 輪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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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的 特 別 協 助 措 施 合 共 約 一 億 九 千 萬 元 的 撥 款 ， 以 盡 量 減 輕 票 價

加 幅 對 乘 客 的 負 擔 。  
 
11. 經 審 慎 考 慮 上 述 因 素 及 在 2014 年 2 月 24 日 諮 詢 離 島 區 議

會 後 ， 運 輸 署 在 2014 年 3 月 21 日 批 准 六 條 主 要 離 島 渡 輪 航 線 的

營 辦 商 在 2014 年 年 中 起 延 續 後 的 三 年 牌 照 期 內，加 價 約 百 分 之 五

至 六 。 各 航 線 的 綜 合 加 幅 如 下 ：  
 

航 線  成 人  
單 程 票 價  

加 幅  

月 票  
加 幅  

平 均  
加 幅  

新 票 價  
實 施 日 期  

「 中 環 –長 洲 」  4.8-5.4% 4.9% 5.0% 

「 坪 洲 –梅 窩 – 
芝 麻 灣 –長 洲 」  
橫 水 渡  

4.9% 不 適 用  4.9% 

2014 年  
7 月 1 日  

「 中 環 –梅 窩 」  4.8-5.4% 4.8% 5.2% 2014 年  
4 月 1 日  

「 中 環 –坪 洲 」  5.8-6.3% 5.9% 6.2% 
「 中 環 –榕 樹 灣 」  6.2-6.3% 6.0% 6.2% 
「 中 環 –索 罟 灣 」  6.1-6.4% 5.9% 6.2% 

2014 年  
7 月 1 日  

 
上 述 六 條 航 線 的 票 價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。  
 
服 務 水 平  
 
12. 運 輸 署 就 上 述 事 宜 進 行 諮 詢 期 間，收 集 了 地 區 人 士 對 個 別 航

線 的 服 務 水 平 方 面 提 出 的 意 見 。 運 輸 署 的 跟 進 工 作 如 下 ：  
 
(A)「 中 環 –長 洲 」 航 線 繁 忙 時 段 接 載 能 力  
 
13. 運 輸 署 一 直 密 切 監 察「 中 環 –長 洲 」航 線 的 服 務 水 平。運 輸

署 在 2014 年 1 月 及 2 月 份 分 別 對 該 航 線 的 服 務 進 行 實 地 調 查，發

現 在 調 查 時 段 內 所 有 班 次 均 有 按 時 間 表 行 走 ， 除 個 別 快 速 船 班 次

有 少 數 乘 客 因 滿 座 而 未 能 登 船 外 ， 其 餘 班 次 均 能 接 載 所 有 候 船 乘

客 。 至 於 未 能 登 船 的 乘 客 ， 他 們 均 能 登 上 下 一 班 開 出 的 快 速 船 或

普 通 船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現 時 由 長 洲 往 中 環 的 渡 輪 航 線 平 日 早 上 繁 忙

時 間 (即 上 午 7 時 至 9 時 )的 載 客 率 約 為 46-49%， 而 下 午 繁 忙 時 間

(即 下 午 6 時 至 8 時 )由 中 環 往 長 洲 的 載 客 率 約 為 47-49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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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雖 然 如 此 ，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與 新 渡 輪 跟 進 ， 以 探 討 可 行 的 改

善 方 案 ， 並 會 就 建 議 的 改 善 方 案 適 時 諮 詢 地 區 人 士 意 見 。  
 
(B) 改 善 長 洲 渡 輪 碼 頭 設 施  
 
15. 運 輸 署 已 向 建 築 署 要 求 為 長 洲 碼 頭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利 用

碼 頭 內 的 空 間 改 善 乘 客 的 排 隊 安 排 、 優 化 候 船 室 的 配 置 及 改 善 通

風。建 築 署 現 正 就 工 程 進 行 設 計 工 作，預 計 今 年 內 可 以 展 開 工 程；

運 輸 署 稍 後 會 聯 同 建 築 署 向 地 區 人 士 講 解 工 程 設 計 。 至 於 有 地 區

人 士 曾 建 議 在 碼 頭 加 建 懸 臂 式 上 蓋 ， 運 輸 署 和 建 築 署 亦 會 積 極 跟

進 ， 適 時 開 展 工 作 。  
 
(C) 開 辦 來 往 長 洲 及 香 港 仔 的 持 牌 渡 輪 服 務  
 
16. 運 輸 署 對 開 辦 來 往 長 洲 及 香 港 仔 持 牌 渡 輪 服 務 的 建 議 原 則

上 持 開 放 態 度 ， 並 已 開 始 與 相 關 部 門 ， 包 括 海 事 處 及 土 木 工 程 拓

展 署 ， 從 碼 頭 設 施 、 航 道 、 服 務 需 求 、 財 務 可 行 性 等 方 面 進 行 初

步 研 究 。 至 於 日 後 是 否 能 成 功 開 辦 來 往 長 洲 及 香 港 仔 持 牌 渡 輪 服

務 ， 則 須 視 乎 屆 時 市 場 上 渡 輪 營 辦 商 的 意 向 而 定 。  
 
 
未 來 路 向  
 
17. 請 委 員 備 悉 上 文 六 條 主 要 離 島 渡 輪 航 線 延 續 牌 照 、 票 價 調

整 及 服 務 水 平 事 宜 。  
 
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運 輸 署  
2014 年 4 月   



附 件  
 

「 中 環 –梅 窩 」 航 線 （ 由 2014 年 4 月 1 日 起 生 效 ）  
 

 星 期 一 至 六  
公 眾 假 期 除 外  

星 期 日 及  
公 眾 假 期  

 普 通 船  普 通 船  
 普 通 位 豪 華 位

高 速 船

普 通 位  豪 華 位  
高 速 船

單 程  
成 人  $15.2 $25.4 $29.9 $22.5 $37.2 $42.9 
月 票  $532 -- -- $532 -- -- 

 
 
「 中 環 –長 洲 」 航 線  (由 2014年 7月 1日 起 生 效 ）  
 

 星 期 一 至 六  
公 眾 假 期 除 外  

星 期 日 及  
公 眾 假 期  

 普 通 船  普 通 船  
 普 通 位 豪 華 位

高 速 船

普 通 位  豪 華 位  
高 速 船

單 程  
成 人  $13.2 $20.7 $25.8 $19.4 $30.2 $37.2 
月 票  $513 -- -- $513 -- 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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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坪 洲 –梅 窩 –芝 麻 灣 –長 洲 」 航 線  (由 2014年 7月 1日 起 生 效 ）  

 
成 人  $12.8 

 
 
「 中 環 –坪 洲 」 航 線  (由 2014年 7月 1日 起 生 效 ）  
 

 星 期 一 至 六  
公 眾 假 期 除 外  

星 期 日 及  
公 眾 假 期  

 普 通 船 高 速 船 普 通 船  高 速 船

單 程  
成 人  $15.3 $28.5 $21.9 $41.8 
月 票  $574 -- $574 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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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中 環 –榕 樹 灣 」 航 線  (由 2014年 7月 1日 起 生 效 ）  
 

 星 期 一 至 六  
公 眾 假 期 除 外  

星 期 日 及  
公 眾 假 期  

單 程  
成 人  $17.1 $23.7 
月 票  $658 

 
 
「 中 環 –索 罟 灣 」 航 線  (由 2014年 7月 1日 起 生 效 ）  
 

 星 期 一 至 六  
公 眾 假 期 除 外  

星 期 日 及  
公 眾 假 期  

單 程  
成 人  $21 $29.8 
月 票  $704 

 
 
 


